广西2025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公告
根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安排，2025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以下简称面试）定于11月7日至10日报名，12月6日至7日考试。为做好我区面试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请考生认真阅读知晓后再报考。
[bookmark: _GoBack]面试有关政策要求和报考常见问题请考生查阅《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100问》，此文公布在“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https://www.gxeea.cn，下同）“教师资格考试”栏目和“广西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考生自助平台”（https://jz.gxeea.cn:8083，下同）。
一、报考条件
考生须同时符合基本条件和学历条件方可报名参加面试。
（一）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1）具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户籍。
（2）持有有效期内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居住证。
（3）在广西区内普通高等学校就读的全日制在校生。
（4）持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有效期内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5年有效期内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港澳台居民。
3.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或者因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被撤销教师资格未满5年、被给予不得报名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处理且期限未满的，均不得报名参加考试。
4.符合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体检标准。
5.相关科目笔试合格成绩在有效期内。
（二）学历条件
1.报考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应当具备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非师范类毕业生应当具备大专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2.报考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应当具备全日制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非师范类毕业生应当具备大专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3.报考初级中学以及初级职业学校文化课、专业课教师资格考试，应当具备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或者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4.报考高级中学以及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文化课、专业课教师资格考试，应当具备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或者其他大学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报考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职业高中学生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考试，应当具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5.未具备上述学历条件的报考
（1）在我区普通高等学校就读的全日制在校生为三年级及以上本科学生、大专（含五年一贯制、“3+2”、三年制）毕业班学生、专升本本科阶段学生的，可按就读的学历层次报考相应类别的教师资格考试。除此以外的其他年级学生不得报考。
（2）只具备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和其他专业毕业及其学历的人员，只能报考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考试，不得报考其他类别的教师资格考试。
（3）非普通高等学校在读人员，如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开放大学、网络教育、境外教育等，尚未毕业及具备相应学历的不得报考。
二、时间安排
（一）报名时间：11月7日10:00至10日17:00。
（二）审核时间（含审核未通过的考生重新提交报名信息和审核的时间）：11月7日10:00至11日17:00。
（三）交费时间：11月7日10:00至13日24:00。
（四）《准考证》下载打印时间：12月1日至7日。
（五）考试时间：12月6日至7日。
（六）成绩公布时间：2026年1月7日起。
三、报名须知
考生须于11月7日10:00至10日17:00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https://ntce.neea.edu.cn，下同）选择“报名系统→广西→点击登录”（以下简称报名系统），正确填写个人信息，并充分考虑考区、报考类别和考试科目的选择进行报名，逾期不安排补报名。
面试报名流程见附件1。
（一）注册
在我区参加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并取得合格成绩的考生面试报名时不需注册，其他考生须先注册。考生登录报名系统，进入“点击注册”页面后，填写有效身份证件的姓名和证件号码、手机号码，获取短信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后进行注册，注册完成后再报名。身份证件号码和手机号码具有唯一性，每个身份证件号码和手机号码只能注册1次，且身份证件号码一经注册无法修改。考生注册报名后，如在参加面试之前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变更了身份证件号码的，则考生本次报名因身份证件信息与《准考证》信息不一致导致不能参加面试等后果由考生自负。考生在报名系统填写的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用途为找回密码和接收重要信息等，在此次面试期间，请慎重更换。
考生如有接收短信验证码和报名操作等相关问题，请拨打客服电话010-82345677寻求帮助解决。
（二）报名信息填写要求
1.考生须对本人报名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有效性负责，否则造成的不良后果由考生承担，报考费不予退还，请考生填写报名信息时务必仔细核对信息是否正确。
考生不得用曾用名报名，须使用当前有效身份证件的姓名和证件号码进行报名。如考生本人或让他人、培训机构、学校团体等代为报名填写的姓名和证件号码有误，即与当前有效身份证件的信息不一致，会造成不能参加考试、或者取得的合格成绩无效等后果。
请考生如实填写所获得的学历和报考相应类别的教师资格考试，否则考试合格后可能会造成不符合认定教师资格条件的后果。
2.所选考区、报考类别和考试科目审核通过后不能再更改，交费完成后不受理退费，考生须谨慎选择填报、交费。
（三）信息变更处理
考生如在取得笔试合格成绩后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变更了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须先申请笔试成绩信息变更后再报考。申请办法为：将本人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本人页、笔试成绩查询页面截图、申请书（写明申请更正事项、联系方式及手写签名）等材料的扫描件上传至“广西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考生自助平台”-“笔试合格后信息变更申请”。考生的申请材料由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审核后报送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办理。考生须在11月4日17：00前报送更正申请材料，否则可能因来不及办理而无法报名当次面试。
考生如在取得笔试合格成绩后变更了姓名、身份证件号码而不申请笔试成绩信息变更，仍以变更前的姓名、身份证件号码报名和参加面试，面试合格后再申请信息变更的，一律不予受理。
面试报名后如变更身份证件号码的，无法受理更正。
（四）考区设置
面试在全区14个设区市设置考区。考区即考试所在地，符合广西报考条件的考生，可选择任意考区报考。但小学特殊教育、日语（初级中学）、俄语（初级中学）、特殊教育（初级中学）、日语（高级中学）、俄语（高级中学）、特殊教育（高级中学）、中职专业课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类别中语言类为非英语语种科目等只在南宁考区开考，报考以上科目的考生，须选择南宁考区，如果选择其他考区，将无法参加考试。
具体面试科目名称和代码见附件2。
（五）报名信息审核
1.及时查看审核结果。报名信息的审核结果不进行短信或电话告知，考生提交报名信息后，应自行登录报名系统查看审核结果。正常情况下，考生提交报名信息后48小时内会给出审核结果，超过48小时或审核截止时间后仍为“待审核”状态的，建议考生使用符合要求的浏览器或更换其他电脑查看审核结果，如仍为“待审核”状态，请考生联系考区主管单位（附件3）咨询。
审核结果有2种呈现方式，分别为：“审核通过，待支付”或“审核不通过”。
2.审核不通过的处理。审核不通过的考生须在11月11日17:00审核截止时间前按要求填写正确的信息，并重新选择考区、报考类别、考试科目，再次成功提交报名信息，恢复“待审核”状态。未按时间要求提交正确报名信息的视为放弃报名，不安排补报名。常见审核不通过的原因及解决办法请查阅《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100问》。
（六）交费
审核通过即可在报名系统中支付考试费。考试费只能网上支付，不安排现场交费。审核通过但逾期不交费的考生视作自动放弃报名，不安排补交费。交费完成即报名成功，除政府行为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外，概不退费，请考生慎重报考。
考试收费按《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 财政厅关于改革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桂价费〔2016〕79号）及“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公示的标准执行，即初级中学、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收费标准为300元/人次，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考试收费标准为350元/人次。
四、考试事项
（一）下载打印《准考证》
报名系统将于12月1日至7日开放《准考证》下载打印。请考生尽早打印《准考证》，认真核对《准考证》上的个人信息，按照《准考证》上规定的时间、地点及要求参加考试。《准考证》是考生参加考试的重要凭证，正、反两面不得涂改或书写任何内容。
（二）考试要求
1.纪律要求。考生须认真阅读和知悉考场规则、《准考证》上的考生须知，并提前了解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和本人所在考区发布的考试要求，参加考试时严格遵守考场纪律，服从监考员管理。进入考场时必须持有《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并接受身份验证和随身物品检查。
2.身份证件要求。考生参加考试的有效身份证件类型须与报名填写的一致，有效身份证件包含：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含临时身份证、公安部门出具的带有照片的临时身份证明）、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5年有效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过期证件以及其他形式的证件和身份证明都不能作为参加面试的有效证件，考生考前应注意检查有效身份证件，如不在有效期内或遗失的应及时补办。
考生考前遗失居民身份证的，可补办临时身份证参加考试，也可在网上自行申请开具带照片的临时身份证明（一般情况下10分钟内即可出具）并下载打印，持纸质的临时身份证明参加考试。临时身份证明办理方法为：广西户籍考生登录“桂警通办”小程序，选择“临时身份证明”模块办理；非广西户籍考生登录户籍所在省份公安部门指定的网站或小程序办理。
（三）考核内容
考生可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的“资料下载”查阅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标准和面试大纲，登录“广西招生考试院” 网站 “考试命题-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命题”查看广西自命题科目试题说明。
（四）考核方式
面试采用结构化、情景模拟等方法，通过备课（或活动设计）、试讲（或演示）、答辩（或陈述）等环节进行。考生须按以下规定程序参加面试：
1.候考
考生持面试《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按时到达考点，进入候考室候考。
2.抽题
（1）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中职文化课类别。根据考点安排，登录面试测评系统，从题库中随机抽取试题（幼儿园类别考生从抽取的2道试题中任选1道，其余类别只抽取1道试题），经考生确认后，打印试题清单。
（2）中职专业课、中职实习指导类别。考生自备试讲教材完整版1式2份（原件或复印件均可），由抽题员现场指定教材中的某部分章节或某一页作为面试内容，抽题员打印或手写试题清单并签字确认后交给考生。建议考生面试选用的教材为中职类别近三年出版或广西境内中职学校目前在用的新教材或修订版教材（中职类别教材是指教材封面或内页有明确为中等职业教育选用教材等相关内容的字样；如无相关内容字样，则须提供广西境内中职学校近半年内出具的教材使用证明并加盖学校公章）。不带教材、仅提供教材部分章节内容、仅提供课件或讲义的考生，不能参加面试。考生如对教材选用不明确的，可登录“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教材资源中心”（https://vocbook.civte.edu.cn/）进入“教材展示”-“中等职业教育”版块按需检索选用（购）。
3.备课
考生持试题清单（中职专业课、中职实习指导类别考生持试题清单和教材）进入备课室，撰写教案（或活动演示方案），时间为20分钟。
4.回答规定问题
考生由工作人员引导进入指定面试室。考官提出2个规定问题，要求考生回答，时间为5分钟。
（1）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中职文化课类别（广西自命题科目除外）。考官从面试测评系统题库中随机抽取2个规定问题。
（2）广西自命题科目、中职专业课、中职实习指导类别。考官根据面试考核标准和要求提出2个问题。
5.试讲/演示
考生按照准备的教案（或活动演示方案）进行试讲（或演示）（中职专业课、中职实习指导类别考生在试讲前须向考官提供试题清单和试讲教材各1份），时间为10分钟。试讲须按照“讲课”形式进行，“说课”形式不予给分。
6.答辩
考官围绕考生试讲（或演示）等相关内容进行提问，考生进行答辩，时间为5分钟。
（五）违规处理
考生如不遵守考场规则，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有违规行为的，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进行认定和处理。如考试违规行为被认定为作弊的，将依据《教师资格条例》，并综合作弊情节和后果，处以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科成绩作废和暂停参加该项考试1至3年的处罚。如在考试过程中有组织作弊、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等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的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五、成绩查询和复核
2026年1月7日起，考生可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查询面试成绩。考生如对本人的面试成绩有异议，可自成绩公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登录“广西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考生自助平台”申请成绩复核，逾期不再受理。考生提交复核申请15日后可登录“广西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考生自助平台”查看复核结果。成绩复核只核查面试各项分数是否统计错误，不提供具体评分细则，不重评。
六、其他事项
（一）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合格者，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颁发“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是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必备条件，有效期为3年。
（二）考生如需了解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条件等信息，可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网站（http://www.jszg.edu.cn）查阅广西教师资格认定的相关通知，或咨询当地教育行政机构。
（三）有关此次考试的信息将在“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上发布，请考生密切关注。其他未尽事宜，可联系各考区主管单位咨询。
 
附件：1.面试报名流程
      2.面试科目名称和代码
      3.各考区主管单位联系方式
 
 
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
                           2025年10月20日    
附件1
面试报名流程


附件2
 
面试科目名称和代码

	序号
	科目名称
	科目代码
	备注

	（一）
	幼儿园
	
	

	1
	幼儿园
	141
	

	（二）
	小学
	
	

	1 
	小学语文
	241
	

	2 
	小学英语
	242
	

	3 
	小学道德与法治
	243
	

	4 
	小学数学
	244
	

	5 
	小学科学
	245
	

	6 
	小学音乐
	246
	

	7 
	小学体育
	247
	

	8 
	小学美术
	248
	

	9 
	小学信息技术
	249
	广西自命题科目

	10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50
	广西自命题科目

	11 
	小学全科
	251
	广西自命题科目

	12 
	小学特殊教育
	252
	广西自命题科目
(仅南宁考区开考)

	（三）
	初中
	
	

	1 
	语文（初级中学）
	343
	

	2 
	数学（初级中学）
	344
	

	3 
	英语（初级中学）
	345
	

	4 
	日语（初级中学）
	345A
	广西自命题科目
(仅南宁考区开考)

	5 
	俄语（初级中学）
	345B
	广西自命题科目
(仅南宁考区开考)

	6 
	物理（初级中学）
	346
	

	7 
	化学（初级中学）
	347
	

	8 
	生物（初级中学）
	348
	

	9 
	道德与法治（初级中学）
	349
	

	10 
	历史（初级中学）
	350
	

	11 
	地理（初级中学）
	351
	

	12 
	音乐（初级中学）
	352
	

	13 
	体育与健康（初级中学）
	353
	

	14 
	美术（初级中学）
	354
	

	15 
	信息技术（初级中学）
	355
	

	16 
	历史与社会（初级中学）
	356
	

	17 
	科学（初级中学）
	357
	

	18 
	心理健康教育（初级中学）
	359
	广西自命题科目

	19 
	特殊教育（初级中学）
	360
	广西自命题科目
(仅南宁考区开考)

	（四）
	高中
	
	

	1 
	语文（高级中学）
	443
	

	2 
	数学（高级中学）
	444
	

	3 
	英语（高级中学）
	445
	

	4 
	日语（高级中学）
	445A
	广西自命题科目
(仅南宁考区开考)

	5 
	俄语（高级中学）
	445B
	广西自命题科目
(仅南宁考区开考)

	6 
	物理（高级中学）
	446
	

	7 
	化学（高级中学）
	447
	

	8 
	生物（高级中学）
	448
	

	9 
	思想政治（高级中学）
	449
	

	10 
	历史（高级中学）
	450
	

	11 
	地理（高级中学）
	451
	

	12 
	音乐（高级中学）
	452
	

	13 
	体育与健康（高级中学）
	453
	

	14 
	美术（高级中学）
	454
	

	15 
	信息技术（高级中学）
	455
	

	16 
	通用技术（高级中学）
	458
	

	17 
	心理健康教育（高级中学）
	459
	广西自命题科目

	18 
	特殊教育（高级中学）
	460
	广西自命题科目
(仅南宁考区开考)

	  (五)
	中职（中职专业课、中职实习指导）
	中职类别面试科目按照《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实施。
	专业目录下载链接（教育部官方网站：http://www.moe.gov.cn/s78/A07/zcs_ztzl/2017_zt06/17zt06_bznr/zhijiao）




附件3
各考区主管单位联系方式
	考区
	主管单位
	详细地址
	咨询电话

	南宁
	南宁市教师培训中心
	南宁市民乐路4-1号
	0771-2814310
0771-2801203

	柳州
	柳州市招生考试院
	柳州市高新二路7号
	0772-3813958

	桂林
	桂林市招生考试院
	桂林市解放东路6号
	0773-2881993

	梧州
	梧州市招生考试院
	梧州市新兴二路5-4号
	0774-3825068
0774-3820337

	北海
	北海市教育局人事科
	北海市广东南路117号北海市教育局502室
	0779-3200920
0779-3208370

	防城港
	防城港市招生考试中心
	防城港市行政中心区万山路500号市教育局10楼
	0770-2883842

	钦州
	钦州市招生考试院
	钦州市钦南区新兴街26号
	0777-2839151

	贵港
	贵港市招生考试院
	贵港市金港大道1066号教育局大院内
	0775-4573863

	玉林
	玉林市招生考试院
	玉林市香莞路11号三楼
	0775-2685211

	百色
	百色市招生考试院
	百色市右江区城北二路33-2号
	0776-2853268
0776-2856300

	贺州
	贺州市教育局
	贺州市贺州大道50号贺州市教育局
	0774-5139519
0774-5139579

	河池
	河池市招生考试院
	河池市金城江区教育路105号
河池高级中学科教楼5楼
	0778-2185005

	来宾
	来宾市招生考试院
	来宾市兴宾区华侨大道505号
	0772-4225317

	崇左
	崇左市教育局人教科
	崇左市江州区金鸡路17号
	0771-7832581



